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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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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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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
劉
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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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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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濃
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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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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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兆
棟

一
候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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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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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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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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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督 
呂
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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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IB
鄭
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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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 
冒
犍
蹦
， 

外
交
余
才
 

宣
傳 
李
仕
邦. 

調
查
林
和
 

碣
利 
昌
就
榮 

催
收 
曾
欽
 

核
數 
.
李
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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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務 
呂 
壬

司
徒
輝 

禱 
盈一 

李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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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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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徊
 

黃
兆
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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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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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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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擇* 
欽 

評
餅
員 
全
體
男
女
触
風
：

依
照
賈
誼
晁
錯
等
學
者
主, 

，跟♦
集
中
人
才
，
團
結
國 

，內
，
舉
國■

，
冨
養
 

馬一，
特
贄
上
下
一 
心.， 

練
習
騎
射
，
同
時
將
這
用 

受
過
訓
練
的
人
，
遷
居
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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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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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
銳 
丘
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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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掌
朝 
黄
福
成" 
黄
炳
炎 

一

翻
邦
自
己
也
非
倉
感
慨
： 

「
大
風
起
兮
雲
飛
揚
，
威
加
海
內 

兮
思 V
郷
。安
裙
猛
士
兮
守
四"
丿
」

厶
什
貨
生
意
出
賣 

七
千
元
。另
膏
。每
畜
租 

壹
百
八
十
元
。長
批
約
。每
月 

生
意
約
六
千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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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爆
難
侵"
 

永
久
鮮8^

『*
,

育
此IH

6

具
，g
爲
保
腹
野
種
意
罢
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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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用
此
辦
法
，
睛
先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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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件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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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分
罐
内
，
原
豊
墨
還
，
今
爲
利
便
備
界
超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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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减
收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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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9
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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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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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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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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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
邦
死
像
，
呂
后
富
政
，
旬
奴
居- 

券
柬
書
，
要
聘
呂
后
爲
妻
，
呂
后
大
怒
『 

，
開
御
前
會
議
，勇
将
樊
噌
十
戟
，
但 
一 

老
將
季
布
力
主
忍
耐
準
備
，
認31

實
力 

荣
充
，
不
可
輕
舉
妄
動
，
依
然
忍
辱
含 

——
垢
，
囘
信
說
「呂
后
年
老
氣
衰
，
齒
髮

4  

.
「0
落
，
不
配
侍
奉
單
于
：
敝
邑(
不
敢 

稱
國)
無
罪
，
希
望
單
于
寬
赦
」
，
到 

『
文
帝
畤
，
冒
頓
死
，
老
上
以
及
軍
臣
等 
一 

一I

單
于
繼
位
，
匈
奴
勢
益
大
，
大
破
月
氏

，
以
其
王
頤
喘
酒
盃
，
月
氏
西
遷
伊
型 
一一 

，
如
是
西
域 
一
個
之
國
，
都
服
從
匈
奴 - 

，
靑
海
一
帶
西
羌
，
也
與
旬
奴
呼
應
，
一 

■
次
漢
朝
來
書
，
一
次
比
一
次
狂
妄
，

『
旬
奴
先 ®
-
天
地
所
立
大
單
干
」9
繼
， 

【
而
傳
「
天
地
所
生
日
月
所
置
匈
奴
大
軍 

『
于
j
，
又
网
「天
之
驕
子
」
，
需
索一  

X
次
比f
次
苛
，
漢
朝
派
使
臣
送
了
禮
物 

『
之
後.，
常
故
由
挑
剔
，
漢
使
答
辯
，
匈 

一
奴
一和- 
般
漢
奸
麟
要
大
聲
說
：
「
漢
使. 

-
不
必
多
説
，
以
後
送
的
東
西
，
分
量
雾.. 

一
够
，
品
質
要
好
，
親
皆
廢
話
幹
什
麽
？
一 

一 如
果
還
是
如
此
為
胡
，等
到
秋
熟
，
我 

一 
們
會
用
馬
來
踏
平
你
們
的
莊
稼
的
」L

一

更
壞
的
，
是
無
瑜
如
何
卑
詞
厚
幣
。還 

不
能
免
于
匈
奴
的
騒
擾
和
侵
害
，
全
國 

忍
氣
呑
聲?
無
可
如
何
。

但
我
們
祖
先
，
幷
非
眞
正
弱
者
， 

微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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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，一

面
忍
辱
，
一
面
備
戰
，

中國英雄傳 
李 
廣 

自
此
以
後
，
匈
奴 
内
不
痔
南
下
掠. 

刼
，
在
「恐
匈
病
」
的
空
氣
中
，
陳
辦 

廬
繪
，
和
宦
官
中
方
說
，
紛
紛
投
降
旬 

奴
，
富
時
有
歌
嘲
笑
漢
慮•
， 

E
平
城
之
下
亦
誠
苦
，
七
日
不
食 

，
不
能
張
弩"
」

又
「
太
平
御
覽
」
引
「
吳
飯
地
理
志
」說 

，
三
世
帝
，
吳
主
孫
亮
還
服
用 %
州
所
贈 

的
甘
藤
易.(
富

)
在
此
以
後
，
中
國
的
四 

川
，
廣
東
等
處
也
學
會
了
用
费
糖
。

「> 
一
二

越
南
的
水
果
是
相
當W
 富
的
，
如
荔
枝2

—
，
〔
太
平
御• 

竄 
一 
引
謝
承
〔後
漢
書J

證
：T

汝
南
唐
羌
爲
臨
武
縣
長
，
接 

交
州
，
舊
獻
荔
枝
，
羌
上
書
乃
止9
」
又
說
：
「
交
止(
阜
旁 

)
七
都
獻
龍
眼
，
」
還
在
橘
子
，
「
專
八
郡
誌
」
学
•
「
交

一
書
，
弄
藻
艶
逸
，
成
閉
戶
著
書
，
累H
不
出 

，
或
登
山
玩
水
，
竟
日
忘
歸
，
每
至
途
窮
， 

一
輒
靈
而
返
，
性
基
本
？
尤
嗜
杯
中
物
， 

縱
酒
昏
酣
，
忘
懐
电
柒
，
司
为
昭
欲
里
子 

炎
求
婚
於
籍
，
籍
醉
二"+^，

不
得
言
而
止 

，
鍾
會
欲
以
肆
电 
問
之.
，■

可
否
而
致
之 

一
罪
，
亦
以
酣
醉
兔
，
附
謂
酒
能
傷
人
，
而
阮 

因
酒
而
避
禍
，
不
然
，
覚
得
考
終
命
哉
！ 

阮
咸
，字
仲
容
，.晉
尉
氏
人
，
三
國
魏 

「
司
空
軍
謀
祭
酒
阮
禹
之
探
，
阮
籍
之
傑
，
少 

解
音
律
，
瀟
酒
小 »
?
育
亜
散
騎
倦
郞
，
其 

一
聲
名
不
存
乃
叔
下
，
據
國
史
篡
異
載
，
有
人. 

一 破
古
塚
，
得
銅
器
，
似
琵
琶
，
人
莫
能
辨
， 

元
行
冲   

ft 阮
咸
所
作
器
也
，
命
易
以
木

趾
精
出
好
橘
，
大
且
甘
， 

而
不
可
冬
瞰
，
令
人
下
痢 

力
」檳
榔
，
「
交
趾
，
武 

平
，
興
古
，
九
眞
有 Z
也. 

，.一G

「南
方
章
木
狀
」 

)
，
國
樹
，
「
曝
展
， 

剝
殻
取
愛
，
昧
似
栗
， 

出
交
趾
，
」(
「
南
方

IB 

一

V
道
種
樹
町
能^m

 

桐
科
府
假
眼
果
，F

南
方 

莓
木
狀
」書
即
還
胃
「 

都
昆
樹
，野
生
，
二
月
花 

色
，
仍
建
著
實
，
八
九
月 

熟
，
如
雞
卵
，
用
民
型
食

越

 

南

 

產

一
而
弦
之
，
其
聲
亮
雅
，
音
樂
家
即.命
其
家
爲

之
，
卷
滋
味
醋
，
出
九
眞
交
趾
，
」 g
有 
一

「
阮
咸
一
。

山
濤
，
字
巨
源.，
晉
河
內
懷
人
，
少
有 

器
量
，
超
然
不
羣
，
性
好
老
莊
，
毎
蔭
身
自

都.角(
木
旁)
，
都
咸(
出
日
南)
，
夫
編

■--!- 

(
一
作
徧)
，
桶(
孑
大
如
難
卵)
等
，
這
一

嘗
植
物
到
底
是
什
麽
，
視
在
還
不
能
確
知
，

一
晦
，
在
魏
爲
趙
國
相
，
遷
尙
書
吏
部
郞
，
貫 

司
馬
氏
父
子
所
器
重
，
入
晉
爲
吏
部
尙
書
， 

垂
十
餘
年
，
立
般
朝
，
淸
儉
無
私
，
甄
拔
人 

物
，
均
一 ̂
 之
彥
，
其
用
人
行
政
，
皆
先
密 

啓
，
然
後
公
奏
，
擧
無
失
才
，
時
履
「
山
公 

啓
事
」
，
年
七
十
九
卒
，
在
七
賢
中
，
以
山 

濤
之
身
名
爲
俱
泰
。

向
秀
，字
孑
期
，
晋
河
内
人
，

4?
爲
出 

濤
所
知
，
與
嵇
康
，
呂
安■
友
善
，
康
被
害 

，
秀
思
之
不
已
，
因
作Fsm

s

』
，
雖
寥 

専
短
靠
，一̂

M
^^

戮
，
所
注
藤
子 

，
發
明
奇 8
,
^
6
卒
。

御
信*^ee

?
晉
沛
國A
，
縱
酒
放 

63，

名
，
除
興
古
在
中
卵
貴
州
省 

平
在
今
日
越
南
北
部
，
丸
眞 

内
以
南
，
都
屬
越
南
境
内
，

上
述
所 

境
外
，
一 

在
今
日
一

『
異
物
誌
」
還
命
有
「
三
廉(
上
彼
草)
」 

(
現
在SS

桃
)
，
餘
甘(
餘
甘
子)
，
椰 

樹
等
，
在
越
南
都
有
大
量
的
出
產
。

竹
林
七
賢

何
所
聞   

Ito
來
？
何
所
見
而
去
？
」
會

； 

「聞
所
聞
而
來.
一見
所
見
而
去
」.
會
以
此
恨 

之
因
構
誣
陷
， 

88 死
於
其
鬭
昭
之
争
，
晋
書 

St

立
傳
，
其
實
康
死
時
魏
祚
禾
終
，
不
得
謂 

爲
晋
人
也
。

房
籍
，
字
嗣
宗
，
魏
尉
氏
人
，
鼻
羣

/
/
•
/
/
，•
,
*
•
/
,
/
/
，■
/
/
,
/
•
*
/
/
,
/
/
/
/
.

，

08
*30

：

格

言

9:
C

二
)
凡48^

來
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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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畏
 

以
取
之
之
故
，
繼
思
所
以
處
之
之
法
， 

不
同
便
動
氣
。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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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二)
横
壁
看
來
，
成
徵
平
日

^
■
1
1
 
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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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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